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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9章 

例外及一般條款 

第 A節：例外 

 

第 29.1條：一般例外 

1. 為第 2 章（貨品之國民待遇與市場進入）、第 3 章（原

產地規定及原產地程序）、第 4章（紡織品與成衣）、第 5章

（關務行政及貿易便捷化）、第 7 章（食品安全檢驗及動植

物防疫檢疫措施）、第 8章（技術性貿易障礙）及第 17章（政

府控制事業及指定的獨占企業）之目的，1994年關稅暨貿易

總協定第 20 條及其註解均納入成為本協定之一部分，並準

用之。1
 

2. 全體締約方瞭解1994年關稅暨貿易總協定第20條第(b)

款所指之措施，包括為保護人類、動物或植物之生命或健康

所必要之環境措施，以及 1994年關稅暨貿易總協定第 20條

第(g)款適用於保護有生命或無生命可能枯竭之自然資源之

相關措施。 

3. 為第 10 章（跨境服務貿易）、第 12 章（商務人士短期

進入）、第 13章（電信）、第 14章（電子商務）2及第 17章

（政府控制事業及指定的獨占企業）之目的，服務貿易總協

定第 14條第(a)款、第(b)款及第(c)款均納入成為本協定之一

部分，並準用之。3全體締約方瞭解，服務貿易總協定第 14

條第(b)款之措施包括為保護人類、動物或植物之生命或健康
                                                      
1
 為第 17章（政府控制事業及指定的獨占企業）之目的，1994年關稅暨貿易總協定第 20條及

其註解均納入成為本協定之一部並準用之，僅及於締約一方影響貨品之購買、製造或銷售，或其

最終活動結果將影響貨品製造之措施（包含透過政府控制事業及指定的獨占企業之方式執行措

施）。 
2
 本項並不影響特定數位產品應被分類為貨品或服務。 

3
 為第 17章（政府控制事業及指定的獨占企業）之目的，服務貿易總協定第 14條（包含其註解）

納入成為本協定之一部並準用之，僅及於締約一方影響服務之購買或提供，或其最終活動結果將

影響服務提供之措施（包含透過政府控制事業及指定的獨占企業之方式執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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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必要之環境措施。 

4. 本協定不得被解釋為禁止締約一方採取經世界貿易組

織爭端解決機構授權之行動，或採取依該採取行動之締約方

及其行動所針對之締約方均為締約主體之自由貿易協定下

之爭端解決小組所做之決定而為之行動，包括維持或增加關

稅。 

第 29.2條：安全例外 

本協定之任何條文不得被解釋為： 

(a) 要求締約一方提供或容許取得其認為ㄧ旦揭露將

違反其重要安全利益之資訊；或 

(b) 禁止締約一方採取任何其認為屬履行其維護或恢

復國際和平或安全之義務或保護其重要安全利益之必

要措施。 

第 29.3條：臨時性防衛措施 

1. 本協定不得解釋為禁止締約一方在遭遇嚴重收支困難

及外部金融危機或其威脅時，對經常帳交易項目的支付或轉

移採取或維持限制措施。 

2. 本協定不得解釋為禁止締約一方對資金流動相關之支

付或轉移採取或維持限制措施： 

(a) 在遭遇嚴重收支困難及外部金融危機或受到其威

脅時；或 

(b) 在例外情況下，倘資金流動相關之支付或移轉造成

或將造成總體經濟之嚴重困難時。 

3. 依第 1項或第 2項採取或維持之任何措施應： 

(a) 符合第 9.4條（國民待遇）、第 9.5條（最惠國待遇）、

第 10.3 條（國民待遇）、第 10.4 條（最惠國待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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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條（國民待遇）及第 11.4條（最惠國待遇）；4
 

(b) 符合國際貨幣基金協定條款； 

(c) 避免對任何其他締約方造成不必要之商業、經濟及

金融利益損害； 

(d) 不超過處理第1項或第2項中所描述情況所必須之

程度； 

(e) 為暫時性質，且於第 1項或第 2項情況改善後逐漸

取消，且持續期間不應超過 18 個月。然而，在例外情

況下，締約一方可於屆期前 30 日內以書面通知其他締

約方再延長措施 1 年；如過半數之全體締約方在諮商

後，於收到通知後 30 日內以書面告知其不同意該延長

措施係為了滿足第(c)款、第(d)款及第(h)款而設計及適

用，此時該採取措施之締約方應於收到過半數全體締約

方不同意之通知後 90 日內，考量其他締約方之觀點，

以停止該措施，或修正該措施以符合第(c)款、第(d)款

及第(h)款之規定； 

(f) 符合第 9.8條（徵收與賠償）；5
 

(g) 於限制資金流出時，不干擾投資人於該限制締約方

領土內就任何被限制資產賺取市場報酬率之能力；6及 

(h) 非用於規避必要之總體經濟調控。 

4. 依第 1項及第 2項實施之措施不得適用於與外國直接投

資有關之支付或移轉。7
 

                                                      
4
 不影響第 9.4條（國民待遇）、第 9.5條（最惠國待遇）、第 10.3條（國民待遇）、第 10.4條（最

惠國待遇）、第 11.3條（國民待遇）及第 11.4條（最惠國待遇）之ㄧ般解釋，依第 1項或第 2

項採取或維持之措施依其住所地而在投資人間有所不同之事實，未必代表該措施不符合第 9.4條

（國民待遇）、第 9.5條（最惠國待遇）、第 10.3條（國民待遇）、第 10.4條（最惠國待遇）、第

11.3條（國民待遇）及第 11.4條（最惠國待遇）。 
5
 為臻明確，第 1項及第 2項之措施得為締約一方為保護附件 9-B(3)(b)（徵收）所稱之合法公共

福利目標而設計及實施之不歧視之管制行動。 
6
 本款之「被限制資產」僅指由締約一方之投資人投資於該作成限制之締約方領土內，且遭限制

不得移轉至該作成限制之締約方領土外之資產。 
7
 為本條之目的，「外國直接投資」係指由締約一方之投資人於另一締約方領土內所為，而該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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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締約一方應努力使任何依第 1項及第 2項實施或維持之

措施以價格為基礎，且若該等措施非以價格為基礎者，該締

約方應於其通知其他締約方該措施時，說明採取數量限制之

合理性。 

6. 貨品交易方面，1994 年關稅暨貿易總協定第 12 條及

1994 年關稅暨貿易總協定收支平衡條款瞭解書將均納入為

本協定之一部分，並準用之。任何依本條規定採取或維持之

措施不得減損本協定下其他締約方相較於非締約方所受之

相對利益。 

7. 依第 1項、第 2項或第 6項採行或維持措施之締約一方

應： 

(a) 於採行後 30日內以書面通知其他締約方該措施，

包括任何改變及實施之原因； 

(b) 儘快提出該等措施之解除時程表或必要條件； 

(c) 立即公開該措施；及 

(d) 立即與其他締約方開始諮商以檢視其採取或維持

之措施。 

(i) 於資金移動之情形，其他任一締約方請求就

其採行之措施進行諮商時，立即回應之，但該等諮

商不得於本協定外進行。 

(ii) 於經常帳限制之情形，倘與其採行之措施有

關之諮商並非於世界貿易組織協定框架下進行，締

約一方經請求時應立即開始與任何具利害關係之

締約方諮商。 

 

                                                                                                                                                        
資人藉此行使對一企業或其他直接投資之所有權或控制，或對其管理之重大影響力，並傾向為建

立持續關係而進行之投資型態。例如，持續持有一企業至少 10%之投票權達 12個月以上，通常

會被認定為外國直接投資。 



 

29-5 

 

第 29.4條：租稅措施 

1. 為本條之目的： 

指定之主管機關係指： 

(a) 對澳大利亞，係指財政部長或其授權代表； 

(b) 對汶萊，係指財政部長或其授權代表； 

(c) 對加拿大，係指財政稅務政策助理副部長； 

(d) 對智利，係指財政部次長； 

(e) 對日本，係指外交部長及財政部長；8
 

(f) 對馬來西亞，係指財政部長或其授權代表； 

(g) 對墨西哥，係指財政部長； 

(h) 對紐西蘭，係指稅務局長或其授權代表； 

(i) 對秘魯，係指國際經濟事務、競爭及生產力總司長； 

(j) 對新加坡，係指財政部首席稅務政策官員； 

(k) 對美國，係指財政部（稅務政策）助理部長；及 

(l) 對越南，係指財政部長， 

或以書面通知其他締約方之該等指定機關之任何繼任者； 

租稅公約係指避免雙重課稅之公約或其他國際稅務協定或

協議；及 

租稅及租稅措施包括消費稅，但不包括： 

(a) 第 1.3條（一般定義）中定義之「關稅」；或 

(b) 該定義第(b)款及第(c)款所列之措施。 

2. 除本條之規定外，本協定不適用於租稅措施。 

3. 本協定不影響任一締約方於任何租稅公約下之權利及

義務。倘本協定及任何租稅公約有不一致，該公約於不一致

之範圍內應優先適用。 

4. 針對 2個以上之締約方間之租稅公約，倘本協定與該租

                                                      
8
 為經相關締約方指定之主管機關間諮商之目的，日本之聯絡點為財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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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公約間是否存有任何不一致情形發生爭議時，該爭議應提

交涉及該爭議之締約方之指定機關處理。該等締約方指定之

機關應於該爭議提交日起 6個月內對是否存有不一致之情形

及其範圍作出決定。倘經該等指定機關同意，該期限得自爭

議提交日起延長至多 12 個月。與該產生爭議之措施有關之

程序不得於該 6個月期間或任何經指定機關同意之其他期間

屆滿前依第 28 章（爭端解決）或第 9.19條（提付仲裁）啟

動之。為考量與稅務措施有關之爭議而建立之小組或仲裁

庭，應接受締約方之指定機關依本項所作成決定之拘束力。 

5. 縱有第 3項規定： 

(a) 第 2.3條（國民待遇）及本協定其他實現國民待遇

原則之必要規定，應依 1994 年關稅暨貿易總協定第 3

條相同範圍內，適用於租稅措施；及 

(b) 第 2.15 條（出口稅、稅捐或其他費用）應適用於

租稅措施。 

6. 於不違反第 3項之前提下： 

(a) 第 10.3條（國民待遇）及第 11.6.1條（跨境貿易）

應適用於針對與特定服務之購買或消費有關之收入、資

本利得、可課稅之企業資本，或投資或財產9之價值（但

不包含該等投資或財產之移轉）之租稅措施，惟本款不

得禁止締約一方限制享有或繼續享有與購買或消費特

定服務有關之優惠，必須以在其領土內提供該服務為條

件； 

(b) 第 9.4條（國民待遇）、第 9.5條（最惠國待遇，國

民待遇）、第 10.3 條（國民待遇）、第 10.4 條（最惠國

待遇）、第 11.3 條（國民待遇）、第 11.4 條（最惠國待

                                                      
9
 此不影響締約方個別之法律下用以決定該等投資或財產之價值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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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第 11.6.1（跨境貿易）及第 14.4 條（數位產品非

歧視性待遇）應適用於所有租稅措施，除針對收入、資

本利得、可課稅之企業資本、投資或財產 9之價值（但

不包含該等投資或財產之移轉），或遺產、繼承、贈與

及隔代轉移者外；及 

(c) 第 14.4 條（數位產品非歧視性待遇）應適用於針

對與特定數位產品之購買或消費有關之收入、資本利

得、可課稅之企業資本、投資或財產之價值（但不包含

該等投資或財產之移轉）之租稅措施，惟本款不得禁止

締約一方限制享有或繼續享有與購買或消費特定數位

產品有關之優惠，必須以在其領土內提供該數位產品為

條件， 

但第(a)款、第(b)款及第(c)款所提及之條文均不適用於： 

(d) 關於締約一方依租稅公約而應提供之益處之最惠

國義務； 

(e) 任何既存租稅措施之不符合條款； 

(f) 任何既存租稅措施之不符合條款之繼續或及時更

新； 

(g) 任何既存租稅措施之不符合條款之修正，且該修正

並不減弱其於修正時對任何該等條文之遵循程度之範

圍者； 

(h) 任何針對確保公平或有效之課稅或徵稅之新租稅

措施之採行或實施，包含任何出於租稅目的而依其住所

地於個人間有異之租稅措施，但以該租稅措施不任意區

別對待全體締約方間之人、貨品或服務為前提；10
  

(i) 以該締約方繼續維持對退休金信託、退休金計畫、

                                                      
10

 全體締約方了解，解釋本款時必須參照服務貿易總協定第 14(d)條之註解，如同該條並未被限

制於服務或直接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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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老基金或其他安排以提供退休金、養老金或類似福利

之管轄、規範或監督，作為享有或繼續享有對該等信

託、計畫、基金或其他安排之繳納或收入相關益處之條

件之條款；或 

(j) 任何對於保險費之消費稅，如其他締約方課徵該稅

捐，應受第(e)款、第(f)款及第(g)款規範時。 

7. 於不違反第 3項且不影響全體締約方於第 5項下之權利

及義務之前提下，第 9.10.2 條（實績要求）、第 9.10.3 條及

第 9.10.5條之規定應適用於租稅措施。 

8. 第 9.8條（徵收與賠償）應適用於租稅措施。然而，若

該租稅措施已依本項被認定非屬徵收，投資人不得援引第 9.8

條（徵收與賠償）作為其主張之依據。對於租稅措施尋求援

引第 9.8條（徵收與賠償）之投資人於依第 9.19條（提付仲

裁）提交其意向通知書時，必須先將租稅措施是否為徵收之

爭議提交予該投資人所屬之締約方及被告締約方之指定機

關。倘該指定機關不同意考慮該爭議，或雖同意考慮該爭

議，卻在提交後 6個月內仍未就該措施非屬徵收達成共識，

該投資人得將其主張依第 9.19條（提付仲裁）交付仲裁。 

9. 如一租稅措施對貿易之限制，並未較諸達成因新加坡面

積限制而生之公共政策目標所必須者嚴格，本協定不得限制

新加坡採行該措施。 

第 29.5條：菸草管制措施11
 

締約一方得選擇拒絕提供第 9章（投資）第 B節下關於挑戰

菸草管制措施12之主張之利益。倘締約一方做此選擇，該主

                                                      
11

 為臻明確，本條並不影響(i)第 9.15條（利益之拒絕）；或(ii)締約一方於第 28章（爭端解決）

下與菸草管制措施有關之權利。 
12

 菸草管制措施係指締約一方關於菸草製品（包含菸草製成或衍生之產品）之生產或消費措施，

其配銷、標籤、包裝、廣告、行銷、推廣、販售、購買或使用，以及例如檢查、記錄及報告要求

等強制措施。為臻明確，關於非屬菸草產品製造商所擁有或非製成菸草產品之一部分之煙草葉之

措施，並非菸草管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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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不得依第 9章（投資）第 B節提付仲裁。若締約一方於將

該主張依第 9章（投資）第 B節提付仲裁時尚未拒絕提供與

該主張有關之利益，締約一方得於程序中選擇拒絕該利益。

為臻明確，倘締約一方選擇拒絕關於該主張之利益，任何該

等主張即應被駁回。 

第 29.6條：懷唐伊條約 

1. 本協定不禁止紐西蘭採取其認為必要之措施，就本協定

所涵蓋事項給予毛利族較優惠待遇，包括履行其於懷唐伊條

約下之義務，但該措施須不得作為專斷或無理歧視其他締約

方之手段或未構成變相之貨品貿易、服務貿易及投資之限

制。 

2. 全體締約方同意關於懷唐伊條約之相關解釋或其產生

之權利義務，不適用本協定爭端解決之規定。惟第 28章（爭

端解決）仍適用於本條。依第 28.7條（小組之設立）所設立

之小組僅得被要求審查第 1項所述措施是否不符合締約一方

於本協定下之權利。 

 

第 B節：一般條款 

 

第 29.7條：訊息揭露 

本協定不得被解釋為要求締約一方提供或揭露違反其法律

或阻礙執法，或違反公共利益，或影響特定公營或私營企業

合法商業利益之資料。 

第 29.8條：傳統知識及傳統文化表達 

依據各締約方之國際義務，各締約方得制定適當措施以尊

重、保存及促進傳統知識及傳統文化表現。 

 


